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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七三二號解釋不同意見書釋字第七三二號解釋不同意見書釋字第七三二號解釋不同意見書釋字第七三二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林錫堯大法官林錫堯大法官林錫堯大法官林錫堯大法官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本件意見書主要係對聲請人之一鄭耀南聲請案爭執違

憲部分，回應多數意見，合先敘明。 

  本件解釋多數意見就程序受理要件之操作與實體爭點

之論述，均有違誤。首就程序面言，多數意見將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9090909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30303030 修正公布之大眾捷運法第修正公布之大眾捷運法第修正公布之大眾捷運法第修正公布之大眾捷運法第 7777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4444 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大眾大眾大眾大眾

捷運系統捷運系統捷運系統捷運系統……………………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得由主得由主得由主得由主

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下稱系爭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下稱系爭規定))))納入審查，對於「納

入違憲審查客體之規範是否為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判斷

標準，顯然不同於以往釋憲實務所採取之標準，復未能提供

充足理由而淪於恣意，使本號解釋必須承擔「違憲審查機關

本身未嚴格遵守正當程序之困窘」，也要將確定終局判決根

本沒有適用的條文納入審查，實有未妥。另從實體面言，多

數意見認為系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然而多數意見對於比例

原則之操作，理由互相矛盾，倒果為因，根本不成違憲之理

由，況以比例原則審查系爭規定，本文認為亦尚難得出違憲

之結論。 

    以下就程序及實體問題分別詳述。 

壹壹壹壹、、、、    從程序面言從程序面言從程序面言從程序面言，，，，多數意見受理鄭耀南聲請案中指摘系爭多數意見受理鄭耀南聲請案中指摘系爭多數意見受理鄭耀南聲請案中指摘系爭多數意見受理鄭耀南聲請案中指摘系爭規規規規

定違憲部分定違憲部分定違憲部分定違憲部分，，，，因確定終局判決未適用系爭規定因確定終局判決未適用系爭規定因確定終局判決未適用系爭規定因確定終局判決未適用系爭規定，，，，不符司不符司不符司不符司

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555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2222 款之規定款之規定款之規定款之規定，，，，應應應應

不受理不受理不受理不受理。。。。    

依該件聲請書所示，雖指摘系爭規定違憲，然查該件原

因案件之確定終局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1259

號判決)並未適用系爭規定，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該規定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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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憲法。多數意見卻認確定終局判決「已適用」系爭規定，

而將之納入審查客體，本文殊難認同。 

    本文認為確定終局判決並未適用系爭規定本文認為確定終局判決並未適用系爭規定本文認為確定終局判決並未適用系爭規定本文認為確定終局判決並未適用系爭規定，，，，可從確定終可從確定終可從確定終可從確定終

局判決之形式及內容等方面確認局判決之形式及內容等方面確認局判決之形式及內容等方面確認局判決之形式及內容等方面確認。。。。    

    首先就確定終局判決之形式觀察首先就確定終局判決之形式觀察首先就確定終局判決之形式觀察首先就確定終局判決之形式觀察，確定終局判決在七、

本院按：（一）部分，僅為事實之描述，固不生適用何法令

之問題。而在七、本院按：(二)中敘明『……足見參加人並

非以上該契約約定上訴人違反約定時，得徵收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之條款，為報請徵收系爭土地之惟一依據，原審判決就

參加人報請徵收系爭土地並無權利濫用等情事，業於理由內

詳為論述，經核並無違誤，上訴人仍主張參加人報請被上訴

人徵收系爭土地有權利濫用云云，尚不足採。』等語。該部

分之判決內容當係針對上訴意旨而發，對於聲請人主張之上

訴意旨說明「臺北市政府並非以聲請人違反契約規定即報請

徵收」，繼而以「該徵收並無權利濫用等情事」業經原審判

決詳為敘明為由，認聲請人之上訴主張尚不足採。從確定終

局判決之形式觀察形式觀察形式觀察形式觀察，，，，確確確確定終局判決定終局判決定終局判決定終局判決顯然未引用顯然未引用顯然未引用顯然未引用系爭系爭系爭系爭規定規定規定規定，，，，亦亦亦亦

未就上訴意未就上訴意未就上訴意未就上訴意旨所爭執之爭點引用旨所爭執之爭點引用旨所爭執之爭點引用旨所爭執之爭點引用系爭規定系爭規定系爭規定系爭規定作為論斷依據作為論斷依據作為論斷依據作為論斷依據。。。。是是是是

以本文認為以本文認為以本文認為以本文認為，，，，系爭系爭系爭系爭規定並未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規定並未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規定並未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規定並未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 

    次就確定終局判決之內容觀察次就確定終局判決之內容觀察次就確定終局判決之內容觀察次就確定終局判決之內容觀察，縱將「確定終局判決所

適用」之範圍擴張至確定終局判決整理之上訴意旨部分，亦

未見系爭規定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確定終局判決在六的

部分，乃最高行政法院整理聲請人之上訴意旨，該部分聲請

人除主張法院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未就重要之攻擊方法說明

不足採之理由云云外，其中(四)主要就未舉行公聽會(即土

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第 2項但書規定)加以爭執，而確定終局

判決於七、本院按之(三)就此部分之上訴意旨回應並據為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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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理由如前所述。除此之外，上訴意旨並未提及系爭規定，

確定終局判決自無就系爭規定為具體論述之可能。基此，實

難僅以確定終局判決之末以「至於上訴人其餘主張，均經原

審於判決內詳為敘述，經核亦無違誤……」之用語，而認確

定終局判決已適用系爭規定。 

    茲將確定終局判決中之上訴意旨與確定終局判決之回

應對照如下表： 

確定終局判決整理之上訴意旨：
六、上訴意旨復執前詞並主張： 

確定終局判決對於上訴意旨之回應：
七、本院按： 

(四) 原判決……，惟依土地徵收條
例第 10條第 2項規定應舉行公聽會
之程序，亦應以於最近一次通盤檢
討期間內（至多為 5 年）所為者為
限。但被上訴人及參加人並未舉證
證明：最近 5 年內需用土地人就系
爭土地曾舉辦任何說明會、公聽
會，而原判決以 78 年 5 月 13 日及
16 日所舉辦之都市計畫說明會用以
代替本件徵收前應為之說明會、公
聽會，自有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第 2項但書規定不當之違背法令。 

(三)按「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依法
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申
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將其
事業計畫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第 1項）。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
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
係人之意見。但因舉辦具機密性之國
防事業或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者，
不在此限（第 2項）。」土地徵收條例
第 10 條定有明文。此之公聽會應係為
徵求關於興辦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各
款所定事業與否之意見所舉行，於興
辦之事業已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後，自無再舉行前開公聽會之必
要。……上訴人再爭執土地徵收條例
第 10條第 2項規定應舉行公聽會之程
序，應以最近一次通盤檢討期間內（至
多為 5 年）所為者為限。被上訴人及
參加人並未舉證證明最近 5 年內需用
土地人就系爭土地曾舉辦任何說明
會、公聽會有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不當之違誤云云，尚不
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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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系爭土地……參加人報請徵
收系爭土地前，已有對於被徵收土
地所有權人損害最少之方式可供選
擇，且此僅係輕而易舉之行政查詢
作業。然參加人均未考慮，即無視
上訴人已掛件申請建造執照、聯合
開發契約亦未有效解除，仍逕行報
請徵收，被上訴人仍予核准，自有
違反必要性原則而屬裁量濫用。上
情均經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以為重要
攻擊方法，原判決均未予審酌，亦
未論明不可採之理由，有消極不適
用比例原則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
法令云云。 

 (二)經查，……因此，上訴人於系爭
土地遭查封期間已無法履行上該契約
所定之義務，參加人為臺北都會區捷
運系統之興辦，於系爭土地遭假扣押
查封歷時 19 個月之 92 年 3月 19 日始
向被上訴人申請徵收系爭土地，係為
維護公共利益所不得不採取之手段，
尚與比例原則無違，足見參加人並非
以上該契約約定上訴人違反約定時，
得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之條款，為
報請徵收系爭土地之惟一依據，原審
判決就參加人報請徵收系爭土地並無
權利濫用等情事，業於理由內詳為論
述，經核並無違誤，上訴人仍主張參
加人報請被上訴人徵收系爭土地有權
利濫用云云，尚不足採。 

    然多數意見並未敘明何以確定終局判決有適用系爭規

定，如以確定終局判決有「經核亦無違誤」之文字為由，認

確定終局判決已適用系爭規定，顯與先前做成之解釋案及議

決之不受理案1所採取之標準存有差異。如此漫無邊際擴張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的概念，將使「所適用」的

標準浮濫。倘依本案多數意見之標準操作，確定終局判決所

適用之法令又何止系爭規定2，此一寬鬆幾乎近於浮濫的標準

是不是將來一體適用於所有聲請案件？亦或是多數意見神

來一筆的發想而屬本案限定？本文實難認同此種結果導向

                                                      
1 會台字第 10379 號、第 10308 號、第 11747 號、第 12124 號及第 11669 號等聲

請案之不受理理由，多為確定終局裁判未適用聲請人所指摘之聲請客體，而不

予受理。倘探究上開各該原因案件之確定終局裁判可知，多數意見對於「所適

用」之標準，在本件明顯採取了最寬鬆的認定，而異於過往之標準。 
2 聲請意旨尚對開發辦法、土地徵收條例第 13~15 條亦有爭執。這兩部分的條文，

不受理的理由卻是「未適用」，如此即與受理範圍的條文產生矛盾。同樣未被

確定終局判決所引用的條文，竟然有一部分(想受理)就會變成「所適用」，顯

然更匪夷所思。 



 5 

的程序受理標準。    

貳貳貳貳、、、、    從實體面言從實體面言從實體面言從實體面言，，，，於於於於系爭系爭系爭系爭規定規定規定規定「「「「依法報請徵收依法報請徵收依法報請徵收依法報請徵收」」」」時時時時，，，，毗鄰地毗鄰地毗鄰地毗鄰地

區土地是否徵收區土地是否徵收區土地是否徵收區土地是否徵收、、、、所涉及需徵收之毗鄰地區土地範圍所涉及需徵收之毗鄰地區土地範圍所涉及需徵收之毗鄰地區土地範圍所涉及需徵收之毗鄰地區土地範圍為為為為

何等何等何等何等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仍須仍須仍須仍須就個案依土地徵就個案依土地徵就個案依土地徵就個案依土地徵收條例之公益性及必要收條例之公益性及必要收條例之公益性及必要收條例之公益性及必要

性等徵收合法要件性等徵收合法要件性等徵收合法要件性等徵收合法要件，，，，加以判斷加以判斷加以判斷加以判斷。。。。系爭規定系爭規定系爭規定系爭規定並不容許並不容許並不容許並不容許「「「「僅僅僅僅

以開發為目的而徵收毗鄰地以開發為目的而徵收毗鄰地以開發為目的而徵收毗鄰地以開發為目的而徵收毗鄰地」」」」，，，，乃乃乃乃屬當然屬當然屬當然屬當然。。。。多數意見多數意見多數意見多數意見認認認認

系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之理由論證矛盾系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之理由論證矛盾系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之理由論證矛盾系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之理由論證矛盾，，，，且於法律違憲且於法律違憲且於法律違憲且於法律違憲

審查之過程審查之過程審查之過程審查之過程，，，，將非屬比例原則將非屬比例原則將非屬比例原則將非屬比例原則應考量之因素納入應考量之因素納入應考量之因素納入應考量之因素納入，，，，倒果倒果倒果倒果

為因為因為因為因，，，，致比例原則之操作致比例原則之操作致比例原則之操作致比例原則之操作悖離正當合理之方法悖離正當合理之方法悖離正當合理之方法悖離正當合理之方法，，，，根本不根本不根本不根本不

成違憲之理由成違憲之理由成違憲之理由成違憲之理由。。。。    

一一一一、、、、    聲請意旨指摘違憲理由聲請意旨指摘違憲理由聲請意旨指摘違憲理由聲請意旨指摘違憲理由    

    聲請意旨指摘該規定違憲之理由係以：該規定依相關規

範所示之利用情形係興建聯合開發大樓後租售私人，實屬私

用徵收而非公共使用，不符合土地徵收之目的性，且規定私

有地主僅能與主管機關協議價購，而排除市場法則之其他機

制，協議不成即報請徵收，違反必要性及最小侵害性原則等

語。 

二二二二、、、、    系爭系爭系爭系爭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得依法報請徵收得依法報請徵收得依法報請徵收得依法報請徵收」」」」之文義之文義之文義之文義，，，，係指依土地徵收係指依土地徵收係指依土地徵收係指依土地徵收

條例有關實體與程序規定報請徵收條例有關實體與程序規定報請徵收條例有關實體與程序規定報請徵收條例有關實體與程序規定報請徵收，，，，並非含有並非含有並非含有並非含有「「「「僅以開僅以開僅以開僅以開

發為目的而徵收毗鄰地發為目的而徵收毗鄰地發為目的而徵收毗鄰地發為目的而徵收毗鄰地」」」」之內涵之內涵之內涵之內涵    

    大眾捷運法第 7 條係就辦理開發所為之規定。該條第 4

項規定「大眾捷運系統路線、場、站及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

所需之土地，得依有償撥用、協議購買、市地重劃或區段徵

收方式取得之；其依協議購買方式辦理者，主管機關應訂定

優惠辦法，經協議不成者，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

則係就取得土地之方法為相關規定。換言之，取得開發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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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可從有償撥用、協議購買、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四種方

式中選擇。其選擇本即當依比例原則決定，乃行政法理之當

然，不待法律明文。 

    適用比例原則之結果，若無法以協議購買方式取得土

地，且有償撥用、市地重劃、區段徵收等其他侵害較小之手

段均無法採取時，該項規定始允許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

收。此時「依法報請徵收」，非指依據系爭規定即得就毗鄰

地區土地進行徵收。該項所稱「依法」，仍應回歸到土地徵

收條例中，依徵收應具備之公益性及必要性等相關規定，加

以判斷後，方得進行徵收。雖然大眾捷運法第 7條係就辦理

開發所為之規定，然而於須動用徵收此一侵害嚴重人民財產

權之方式時，徵收所應具備的公益性及必要性(甚至狹義比

例性)等土地徵收條例所規定之合法要件，自不在話下。縱

使一開始係單純基於開發目的而將毗鄰地區之土地納入規

劃，但至「依法報請徵收」時，自應與開發目的脫鉤而需回

歸到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等合法要件加以判斷。簡言之，

當「報請徵收」時，自不存在所謂「僅以開發為目的而徵收僅以開發為目的而徵收僅以開發為目的而徵收僅以開發為目的而徵收

毗鄰地毗鄰地毗鄰地毗鄰地」」」」。此觀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規定亦可知悉：國家因國家因國家因國家因

公益需要公益需要公益需要公益需要，興辦該條規定之事業時，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

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再者，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之 1 及第 3 條之 2 規定中，亦對徵收之公益及必要性等

加以要求。而第 1 條第 2項、第 3項規定3，更足證應優先適

用土地徵收條例。 

    是以，系爭規定雖然在辦理開發的規範體例下，然該項

規定僅係就取得開發土地的方式加以規定，當各該方式都無

                                                      
3 土地徵收條例第 1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土地徵收，依本條例之規定，本

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 2 項)其他法律有關徵收程序、徵收

補償標準與本條例牴觸者，優先適用本條例。(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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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達成時，才能以徵收方式取得土地，然而重要的是，以徵

收方式取得土地就必須回到土地徵收條例相關的實體及程

序要求，也就是公益性及必要性等合法要件的判斷，而不再

存有「僅以開發為目的而徵收毗鄰地」之規範內涵。 

三三三三、、、、    原因案件具有特殊性原因案件具有特殊性原因案件具有特殊性原因案件具有特殊性，，，，行政法院判決仍係以行政法院判決仍係以行政法院判決仍係以行政法院判決仍係以「「「「交通事業交通事業交通事業交通事業

之必要性之必要性之必要性之必要性」」」」說明徵收之合法性說明徵收之合法性說明徵收之合法性說明徵收之合法性    

    細究原因案件可知，聲請人所有之三筆交通用地，於行

政院 75 年間核定准許臺北市政府興辦臺北市都會區捷運系

統交通事業後，原已經內政部核准徵收。因後續辦理聯合開

發案，始經由內政部撤銷該三筆交通用地之徵收。嗣於聯合

開發案中，聲請人願意提供另外三筆住宅用地(即大眾捷運

法第 7 條所稱之毗鄰地區土地)參與聯合開發，並已進行致

相當程度。後因聲請人自身所生之糾紛致聯合開發案延宕，

迫使臺北市政府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聲請人所有之六筆土

地。原因案件雖肇因於聯合開發，惟當原因案件進入「以徵

收方式取得土地」時，徵收之合法性自然成為訴訟雙方當事

人之攻防重點4。 

    前曾述及，系爭規定係對取得開發土地之方法加以規

範，惟如需以徵收方式取得土地時，仍應回歸土地徵收條例

之公益性及必要性等合法要件加以判斷，確保徵收之合法

性。基此爭點─徵收之合法性，行政法院於訴訟過程中亦對

此加以論述。 

    其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更一字第 3 號判決，

                                                      
4 可參見臺高行 93 年度訴字 1598 號判決原告主張之理由 7.；被告主張之理由

3.；參加人主張之理由 4.及 6.；法院認(陸)的三及(柒)的四。亦可參見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更一字第 3 號判決，其中三、兩造之爭點：(一)原告

主張之理由 2.4.以及 7.；(二)被告主張之理由 2.；(三)參加人主張之理由 8.。

足見在訴訟過程中，原被告以及參加人都對徵收之必要性有所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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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於該判決理由四、經查(二)2.及 3.說明本件徵收之公益性

及必要性。該判決指出：『2.查本件依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

係以聯合開發方式將「交 6」、「交 7 」交通用地與住宅區毗

鄰地一併興建，並採聯合開發大樓與捷運設施共構之型式規

劃設計。而本件聯合而本件聯合而本件聯合而本件聯合開發係採聯合開發大樓與捷運設施共構開發係採聯合開發大樓與捷運設施共構開發係採聯合開發大樓與捷運設施共構開發係採聯合開發大樓與捷運設施共構

之型式規劃設計之型式規劃設計之型式規劃設計之型式規劃設計，，，，共同坐落在包括共同坐落在包括共同坐落在包括共同坐落在包括 10101010 筆交通用地與筆交通用地與筆交通用地與筆交通用地與 15151515 筆毗筆毗筆毗筆毗

鄰地等合計鄰地等合計鄰地等合計鄰地等合計 25252525 筆土地上筆土地上筆土地上筆土地上（（（（見本院卷更一參證見本院卷更一參證見本院卷更一參證見本院卷更一參證 1 1 1 1 ），），），），仍屬廣義仍屬廣義仍屬廣義仍屬廣義

之交通事業之交通事業之交通事業之交通事業。更言之，本件系爭 6 筆土地，其中前 3 筆屬

交通用地，後 3 筆屬住宅區（毗鄰地），因都市計畫委員會

決議以聯合開發方式將「交 6 」、「交 7 」交通用地與住宅

區毗鄰地一併興建（見原判決第 2 卷參證 5 及參證 15），且且且且

係採共構型式設計係採共構型式設計係採共構型式設計係採共構型式設計，，，，整體開發整體開發整體開發整體開發，，，，結構一體結構一體結構一體結構一體，，，，必須使用全部之必須使用全部之必須使用全部之必須使用全部之

基地範圍基地範圍基地範圍基地範圍，，，，而無法分割而無法分割而無法分割而無法分割，，，，自有一併徵收之必要自有一併徵收之必要自有一併徵收之必要自有一併徵收之必要，故系爭土地

自有依大眾捷運法第 6 、7 條規定一併徵收之必要。3.又系

爭聯合開發大樓已完工（見更一參證 2 ），業已於 96 年 7 月

30 日取得使用執照（見更一參證 1 ）暨完成所有權登記，

亦可證系爭亦可證系爭亦可證系爭亦可證系爭 3 3 3 3 筆住宅區土地仍為興辦捷運系統所必要筆住宅區土地仍為興辦捷運系統所必要筆住宅區土地仍為興辦捷運系統所必要筆住宅區土地仍為興辦捷運系統所必要。原告

主張系爭 3 筆住宅區土地非為興辦捷運系統所必要，要與事

實不符，無足採憑。』等語。 

    依上述判決內容，足見縱然原因案件肇因於聯合開發，

惟當原因案件進入報請徵收之階段時，系爭土地徵收與否，

透過原被告雙方、參加人對此徵收之合法性有所爭執，行政

法院仍是回到土地徵收條例的公益性及必要性等合法要件

加以判斷。 

四四四四、、、、    以比例原則檢驗以比例原則檢驗以比例原則檢驗以比例原則檢驗系爭系爭系爭系爭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本席曾於釋字第 699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對於比例原則

之操作為相當之說明。茲簡言之，比例原則內涵包括：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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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立法所採取之手段）之目的正當性、手段符合適合性、

必要性與狹義比例性四個步驟按序審查。首先確認系爭規定

之立法目的具有正當性；進而法律所採取之手段是否符合比

例原則內涵之適合性原則，其判斷標準係以該手段是否有助

於立法目的之達成，並不以該手段能完全有效達成立法目的

為必要，能夠證明法律所採取之手段完全無助於立法目的之

達成，方與適當性原則有違；至於法律所採取之手段是否違

反比例原則內涵之必要性原則，係指如有數種合法有效之手

段可資運用，須斟酌公益及第三人利益後採取對人民權利侵

害較少且可達相同效果之手段。縱存有可達相同效果之手段

可選擇之，該手段亦需未造成公益或第三人利益過度負擔始

符合必要性原則；最終在狹義比例性判斷採取之方法所造成

之損害(私益)不得與所欲達成之目的(公益)顯失均衡。以下

分別就本案操作比例原則之結果，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 關於目的正當性的問題關於目的正當性的問題關於目的正當性的問題關於目的正當性的問題    

    就系爭規定之目的正當性而言，可從大眾捷運法第 7 條

之立法目的出發。依交通部函復5指出，大眾捷運法第 7條第

1 項之立法目的係「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發展並促進地區發展並促進地區發展並促進地區發展並

利大眾捷運利大眾捷運利大眾捷運利大眾捷運系統建設經費之取得系統建設經費之取得系統建設經費之取得系統建設經費之取得，，，，爰明定地方主管機關得自爰明定地方主管機關得自爰明定地方主管機關得自爰明定地方主管機關得自

行開發或與私人行開發或與私人行開發或與私人行開發或與私人、、、、團體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場團體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場團體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場團體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場、、、、站站站站、、、、路線路線路線路線

之土地之土地之土地之土地」及「毗鄰大眾捷運系統場站毗鄰大眾捷運系統場站毗鄰大眾捷運系統場站毗鄰大眾捷運系統場站、、、、路線之私人土地路線之私人土地路線之私人土地路線之私人土地，，，，則則則則

需依有關法律或商請土地所有權人聯合開發需依有關法律或商請土地所有權人聯合開發需依有關法律或商請土地所有權人聯合開發需依有關法律或商請土地所有權人聯合開發。。。。」雖大眾捷運

法第 7條係就辦理開發所為之規定，然該條之立法目的仍係

出於公益之考量，非如聲請意旨所指摘僅有私益性質。進而

於系爭規定，允許主管機關對辦理開發所需之毗鄰地區土地

協議購買，如協議不成則依法報請徵收。本文前曾說明此時

                                                      
5 交通部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5 日交路字第 1035015759 號函，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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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法」，非僅依系爭規定即得逕行徵收，而應理解為依

土地徵收條例相關實體及程序規定。 

    因此，從目的目的目的目的正當性正當性正當性正當性檢視可知，系爭規定允許主管機關

於協議購買不成後，報請徵收，其目的實係因國家為興辦土

地徵收條例第 3條各款之事業，在「公益需要」下徵收私有

土地(毗鄰地區土地)。系爭規定得依法報請徵收，已非「僅

以開發為目的」，而是為興辦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各款事業

之目的。簡言之，系爭規定「得依法報請徵收」之立法目的，

係為興辦具有公益性之相關事業，此一立法目的具有正當

性，應無疑義。 

((((二二二二)))) 關於手段適合性的問題關於手段適合性的問題關於手段適合性的問題關於手段適合性的問題    

    手段適合性要求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是以

有關系爭規定之手段適合性問題，應理解為：採取「徵收」

之手段是否有助於達成「國家興辦具公益性事業」之目的。 

    由於土地徵收乃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

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本文認為，採取徵

收之手段，從「國家因公益需求而興辦相關事業而有取得所

需土地」之目的一事，以徵收手段取得私人土地，當有助於

前開目的之達成。是以，採取徵收之手段，係為達成「國家

因公益興辦事業」之目的，亦無疑問。 

((((三三三三)))) 關於手段必要性的問題關於手段必要性的問題關於手段必要性的問題關於手段必要性的問題    

    必要性原則要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

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換言之，是否符合必要性，必須

從立法者之廣泛評價空間出發，依下列二個標準認定：（1）

除立法者所選擇之手段外，是否另有本質上可達成相同效果

之手段；（2）此種另有之手段較立法者實際上所選擇之手段

是否對人民基本權侵害較少之手段，如無此種手段，則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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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選擇之手段符合必要性。土地徵收乃國家因公共事業之

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

奪，前已述及。正因土地徵收對人民之侵害甚大，國家於興

辦公共事業所需之土地，必須用盡所有法律之手段均不可得

時，最後始得以徵收方式為之。換言之，土地徵收並非國家

取得土地所有權之唯一方式，而應是一種最後不得已之手

段。 

    從必要性檢視系爭規定可知，取得土地之方法，可循 1.

有償撥用、2.市地重劃、3.區段徵收及 4.協議購買四種方式

為之，而非一開始即以徵收為之。況系爭規定更規定「其依

協議購買方式辦理者，主管機關應訂定優惠辦法，經協議不

成者，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亦即主管機關尚應訂定優

惠辦法處理協議購買，經由優惠辦法協議購買不成者，最終

才循徵收途徑取得土地。因此當國家基於「興辦具公益性事

業目的」而為徵收，即無違反必要性原則之問題。 

    多數意見認為本案與必要性原則有違。惟本件原因案件

基於交通事業之目的，應徵收範圍多大，甚至有無將毗鄰地

區土地納入徵收範圍之必要，係屬個案判斷問題，而非規範

本身之必要性問題。況行政機關於規劃取得所需土地時，系

爭規定本身即具有「必要性」之考量。換言之，行政機關自

得從有償撥用、市地重劃、區段重劃或協議購買四種方式

中，思考眾多達到目的之手段中選擇對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

為之。倘今行政機關選擇以協議購買之方式，意即行政機關

認為「協議購買」乃對人民侵害最小之方式。惟當協議不成

後進入徵收，此時自應回歸土地徵收條例之公益性及必要性

判斷。就本案而言，就是以「興辦交通事業目的」，考量徵

收毗鄰地區土地之公益性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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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系爭規定之必要性，考量有多種方法(有償撥用、

市地重劃、區段徵收及協議購買)可以取得土地，惟當基於

「興辦具公益性事業」目的而為徵收，考量此一徵收本應屬

最終手段性，於協議購買不成後，如尚有其他對人民財產權

侵害較少的手段(包括市地重劃、區段徵收依個案可認係侵

害較少手段之情形)，即應採取該手段，如無此等侵害較少

的手段，始得徵收。比例原則除具有憲法層次的效力外，對

於法律的制定、解釋或適用亦具有指導功能。換言之，在本

案中，系爭規定及土地徵收條例相關規定之解釋、適用，也

應遵循比例原則。故立法者採取此一徵收手段之規定，與必

要性原則並無違誤。 

((((四四四四)))) 關於狹義比例性的問題關於狹義比例性的問題關於狹義比例性的問題關於狹義比例性的問題    

    判斷狹義比例性原則，就是衡量「所欲追求致必須侵害

基本權之公益」與「對關係人法益之影響」二者間有無失衡。

本案即須將「興辦具公益性事業」與「私人土地所有權之剝

奪」兩者相互權衡，確保基本權侵害之程度與措施所欲達成

之目的間，不得有「明顯不合比例」之情形。 

    本文認為，司法審查應限於該利益衡量是否已就「侵害

程度」與「侵害所依據之正當理由之重要性」間保持合理的

界限，換言之，個人負擔之程度與一般人享受利益之程度，

其間是否有合理關係。以本案言，國家興辦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各款相關事業時，已賦予國家必須就各該事業之公益性

加以評估且具備後，始得徵收私人土地。雖徵收乃剝奪人民

就其土地之所有權，顯對個人負擔程度甚大，但依法應予相

當補償。且如徵收之公益性未能優於私人財產權之保障，即

不容許徵收手段，系爭規定「得依法報請徵收」之規定，並

無容許排除此一公益優越性之要求之意旨(已如前述)，自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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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其規定有違於狹義比例性。 

五五五五、、、、    退步而言退步而言退步而言退步而言，，，，縱如多數意見所認縱如多數意見所認縱如多數意見所認縱如多數意見所認，，，，系爭系爭系爭系爭規定含有規定含有規定含有規定含有「「「「僅以開僅以開僅以開僅以開

發為目的而徵收毗鄰地發為目的而徵收毗鄰地發為目的而徵收毗鄰地發為目的而徵收毗鄰地」」」」之意旨之意旨之意旨之意旨，，，，依比例原則依比例原則依比例原則依比例原則作為法律作為法律作為法律作為法律

違憲審查基準之一般適用方法違憲審查基準之一般適用方法違憲審查基準之一般適用方法違憲審查基準之一般適用方法，，，，亦不能認其規定有違反亦不能認其規定有違反亦不能認其規定有違反亦不能認其規定有違反

比例原則比例原則比例原則比例原則((((此一問題與個案之徵收目此一問題與個案之徵收目此一問題與個案之徵收目此一問題與個案之徵收目的的的的、、、、手段手段手段手段、、、、範圍等範圍等範圍等範圍等

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之問題應有所區別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之問題應有所區別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之問題應有所區別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之問題應有所區別，，，，不可混淆不可混淆不可混淆不可混淆))))    

    多數意見誤認系爭規定含有「僅以開發為目的而徵收毗

鄰地」之意旨，因而據以論述其規定違憲。對此誤認，本文

以詳述意見如上。惟退步言，縱從多數意見之上開見解出

發，如依比例原則之一般適用方法(如前述)，亦不能導出系

爭規定違憲之結論。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 關於目的正當性的問題關於目的正當性的問題關於目的正當性的問題關於目的正當性的問題：：：：系爭規定所設定的立法目的系爭規定所設定的立法目的系爭規定所設定的立法目的系爭規定所設定的立法目的

具有正當性具有正當性具有正當性具有正當性    

    依主管機關所述，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係因當時有關開

發用地取得之規定，不符實際作業需要，爰參考平均地權條

例第 55 條之 2、第 60 條之立法例，將 77 年制定之大眾捷運

法第 7條第 3項規定修正增訂為同條文第 3、4、5 項，明確

規定開發用地之取得方式及作業程序，以利適用6。除規範開

發用地之取得方式，系爭規定所蘊含之目的，應配合大眾捷

運法第 1 條及第 7 條第 1項規定探究。大眾捷運法第 1條規

定：「為加強都市運輸效能，改善生活環境，促進大眾捷運

系統健全發展，以增進公共福利，特制定本法。」而第 7條

第 1 項規定之立法目的乃「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

發展並利大眾捷運系統建設經費之取得，爰明定地方主管機

關得自行開發或與私人、團體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場、

                                                      
6 交通部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5 日交路字第 1035015759 號函，頁 2。 



 14 

站、路線之土地」及「毗鄰大眾捷運系統場站、路線之私人

土地，則需依有關法律或商請土地所有權人聯合開發。」因

此，系爭規定雖涉及開發，但毗鄰地區之土地需結合「大眾

捷運系統路線、場、站(及其毗鄰地區)」。換言之，整體開

發係透過與大眾捷運系統路線、場、站及毗鄰地區土地一併

開發，係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大眾捷運

系統建設經費之取得，併兼顧加強都市運輸效能及實現都市

計畫之目的。是以，系爭規定將毗鄰地區納入開發之所稱開

發，乃配合興辦交通事業(具公益性)一併辦理之考量，實有

交通政策與都市發展之公益性考量。故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

「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大眾捷運系統建

設經費之取得，併兼顧加強都市運輸效能及實現都市計

畫」，其目的應屬正當。 

((((二二二二)))) 關於手段適合性的問題關於手段適合性的問題關於手段適合性的問題關於手段適合性的問題：：：：採取採取採取採取徵收手段徵收手段徵收手段徵收手段應有助於目的應有助於目的應有助於目的應有助於目的

之達成之達成之達成之達成    

    系爭規定之目的既在於「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

發展並利大眾捷運系統建設經費之取得，併兼顧加強都市運

輸效能及實現都市計畫」。而為達成此一目的，系爭規定所

採取之手段，即允許就毗鄰地區土地於協議不成後，依法報

請徵收。興辦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屬都市建設之一環，亦

攸關整體都市計畫。基此，大眾捷運系統路線(含場、站)之

設計，自難隔絕於都市發展而獨立規劃。鑑於土地資源有

限，如以大眾捷運系統路線、場、站結合毗鄰地區土地開發，

除可避免浪費土地資源，亦能為一整體性規劃而促進地區發

展。捷運路線、場站周邊土地之利用，透過整體性開發，無

須浪費過多資源即能就有限的土地為有效率之利用，將土地

使用與市民生活環境結合，達致完善之都市發展。是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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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規定以「依法報請徵收」之方式取得毗鄰地區之土地，應

可相當程度地達到有效利用土地資源等立法目的。 

((((三三三三)))) 關於手段必要性的問題關於手段必要性的問題關於手段必要性的問題關於手段必要性的問題：：：：依系爭規定及土地徵收條例依系爭規定及土地徵收條例依系爭規定及土地徵收條例依系爭規定及土地徵收條例

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相關規定，，，，應限於不能依其他較溫和之手段達成相同應限於不能依其他較溫和之手段達成相同應限於不能依其他較溫和之手段達成相同應限於不能依其他較溫和之手段達成相同

效果效果效果效果，，，，始得採行系爭規定之徵收手始得採行系爭規定之徵收手始得採行系爭規定之徵收手始得採行系爭規定之徵收手段段段段，，，，故故故故系爭規定未系爭規定未系爭規定未系爭規定未

違反必要性原則違反必要性原則違反必要性原則違反必要性原則    

    系爭規定依法報請徵收之手段，是否為必要手段？因土

地徵收乃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

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徵收本應屬最後不得已之手

段，各公共建設事業之需用土地人不應輕易利用徵收機制，

此即前開所說明的：比例原則除據有憲法層次的效力外，對

於規範的解釋、適用結果，也應受到比例原則的拘束。 

    首先，系爭規定對於取得大眾捷運系統、場、站及毗鄰

地區之開發土地，可循 1.有償撥用、2.市地重劃、3.區段徵

收及 4.協議購買四種方式為之，而非一開始即以徵收為之。

再者，系爭規定以「依協議購買方式辦理者，主管機關應訂

定優惠辦法，經協議不成者，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

亦即主管機關尚應訂定優惠辦法處理協議購買，經由優惠辦

法協議購買不成者，最終才循徵收途徑取得土地。從法制面

言，系爭規定對於取得開發土地分列四種選擇方式，實已納

入必要性之考量。縱選擇以協議價購之方式取得開發用地，

於協議不成後依法報請徵收，係指協議不成後，仍須檢驗土

地徵收條例中要求之公益性、必要性，判斷後方得對毗鄰地

區土地進行徵收，而非協議不成後即實施徵收。於協議購買

不成後，如尚有其他對人民財產權侵害較少的手段(包括市

地重劃、區段徵收依個案可認係侵害較少手段之情形)，即

應採取該手段，如無此等侵害較少的手段，始得徵收。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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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徵收手段之規定，自與必要性原則無違。況以系爭規定立

法目的「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大眾捷運系

統建設經費之取得，併兼顧加強都市運輸效能及實現都市計

畫」可知，倘認系爭規定允許「協議不成，依法報請徵收」

非屬必要手段，而認協議不成後，亦不得以徵收之國家強制

力取得土地，無異於協議不成後即放棄開發，實有本末倒置

之嫌。綜上所述，系爭規定採取「依法報請徵收」，考量現

實規劃之可行性及徵收之最終手段性，自與必要性原則無

違。 

((((四四四四)))) 關於狹義比例性的問題關於狹義比例性的問題關於狹義比例性的問題關於狹義比例性的問題：：：：依系爭規定依系爭規定依系爭規定依系爭規定採取之方法所造採取之方法所造採取之方法所造採取之方法所造

成之損害成之損害成之損害成之損害((((私益私益私益私益))))，，，，與與與與所所所所欲達成欲達成欲達成欲達成之之之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公益公益公益公益))))兩相權兩相權兩相權兩相權

衡衡衡衡，，，，並非並非並非並非顯失均衡顯失均衡顯失均衡顯失均衡    

    依狹義比例原則審查，係就規範層次而言，即「開發所

欲達成之公益」與「私人土地所有權被剝奪之私益」兩者相

互權衡，是否有顯失均衡之情形。從整體都市發展與土地資

源利用之角度出發，將毗鄰地區納入開發實存有公共福祉之

考量。雖徵收使人民之土地所有權遭受剝奪，顯對個人負擔

程度甚大，但依法應予相當補償。且如徵收之公益性未能優

於私人財產權之保障，即不容許徵收手段，系爭規定「得依

法報請徵收」之規定，並無容許排除此一公益優越性之要求

之意旨(已如前述)，判斷後無從導出顯失均衡之情形，自難

謂系爭規定違反狹義比例原則。 

六六六六、、、、    關於個案適用比例原則之問題關於個案適用比例原則之問題關於個案適用比例原則之問題關於個案適用比例原則之問題    

    本文前已述及，法律是否違反比例原則之判斷，與個案

操作是否違反比例原則之問題，應分別看待，不可混淆，尤

不可僅以個案操作違反比例原則而逕任法律違反比例原則。 

    原因案件之個案正當性究應如何理解？聲請人所有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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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住宅用地(即毗鄰地)，係與臺北市政府簽訂土地開發契約

書後，臺北市政府因毗鄰地地主全數同意參加開發而為整體

規劃。就正當性而言，該聯合開發案係與交通事業(大眾捷

運系統新店線萬隆站部分)一併規劃，進而後續之發包施

工，實際均係以作為捷運之使用，而屬廣義之交通事業。換

言之，原因案件之個案正當性，乃於都市計畫階段，聲請人

要求將毗鄰地區納入一併開發時存立。 

    而於適合性方面，將聲請人所有之毗鄰地區，於協議不

成後依法報請徵收，是否有助於該交通事業完成？前已述

及，該開發案屬廣義交通事業。依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所

示，聲請人所有之 3 筆住宅用地(即毗鄰地)，經都市計畫委

員會決議以聯合開發方式將「交 6」「交 7」交通用地與住宅

區毗鄰地一併興建，係依都市計畫規定及大眾捷運系統新店

線萬隆站聯合開發計畫圖書規定，且採共構型式設計，整體

開發，結構一體，必須使用全部之基地範圍而無法分割。臺

北市政府捷運局於本院說明會表示，因毗鄰地地主全數同意

參加開發，故就交 6、交 7 出入口與通風口予以整體規劃。

換言之，捷運站體設施已於聯合開發時納入毗鄰地區土地為

整體規劃，自無法分離於交通事業。如未納入毗鄰地區土

地，將使原先設計規劃面臨調整更動，涉及該交通事業站體

結構安全性、出入動線等問題。是以，就手段適合性而言，

徵收聲請人所有之毗鄰地區，應有助於交通事業之完成。 

    至關於個案之必要性，則應探求「以徵收手段取得開發

用地之範圍」是否符合必要性。前已述及，系爭規定規範本

身即蘊含要求行政機關選擇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意義。依

內政部於本院說明會表示，如採取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事

實上較不可行，理由在於相關所涉面積將會擴大，須協調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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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來達成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之目的，如此對捷運場、站

之建設是否有必要性，不無疑問。因此，當行政機關選擇以

協議價購之方式取得開發土地，本身即含有必要性之判斷。

但當協議價購不成，而須採取徵收此一最終手段獲取開發土

地，此時報請徵收之範圍自應受土地徵收條例中必要性原則

之嚴格檢視，避免行政機關恣意擴張不必要之開發範圍，而

有違土地徵收之必要性原則。縱原因案件存有捷運站體因納

入毗鄰地區土地而為一整體規劃之情形，然報請徵收之範圍

是否對於交通事業確有必要性存在，實際使用情形與變更設

計之可能性等，均可能影響徵收該毗鄰地區土地之必要性。

是以，個案徵收範圍之必要性，實為本案之重要爭執，行政

機關與法院自應就此為詳細說明，以符徵收之必要性要求。 

以狹義比例原則檢驗個案可知，建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具有加強都市運輸效能，改善生活環境等目的，對於都市

發展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況透過不特定多數人利用該大眾

捷運系統，亦對公共利益存有影響。雖徵收聲請人所有之毗

鄰地區土地，使其所有權遭受剝奪，惟該徵收仍應補償被徵

收人之損失，權衡公共利益與私益後，兩者並無顯失均衡之

處。    

七七七七、、、、    多數意見認系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之理由論證矛盾多數意見認系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之理由論證矛盾多數意見認系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之理由論證矛盾多數意見認系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之理由論證矛盾，，，，且且且且

於法律違憲審查之過程於法律違憲審查之過程於法律違憲審查之過程於法律違憲審查之過程，，，，將非屬將非屬將非屬將非屬比例原則應考量之因素比例原則應考量之因素比例原則應考量之因素比例原則應考量之因素

納入納入納入納入，，，，倒果為因倒果為因倒果為因倒果為因，，，，致比例原則之操作悖離正當合理之方致比例原則之操作悖離正當合理之方致比例原則之操作悖離正當合理之方致比例原則之操作悖離正當合理之方

法法法法，，，，根本不成違憲之理由根本不成違憲之理由根本不成違憲之理由根本不成違憲之理由。。。。以下即就多數意見論述顯有以下即就多數意見論述顯有以下即就多數意見論述顯有以下即就多數意見論述顯有

違誤之處說明違誤之處說明違誤之處說明違誤之處說明    

1. 本文前已述及，系爭規定之「依法報請徵收」，係指如需

報請徵收時，即應回歸土地徵收條例，依照土地徵收條例

所要求之公益性及必要性等徵收合法要件判斷徵收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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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解釋理由書第二段指出「準此，其徵收除應為興辦該

第三條所規定之事業外，其徵收土地之範圍，並應確為興

辦該事業所必須。大眾捷運系統屬徵收條例第三條第二款

所規定之交通事業，其所得徵收土地之範圍，應為捷運交

通事業所必須之土地。」卻又稱「依系爭規定一所得報請

徵收作為開發用地之毗鄰地區土地……，此等徵收土地之

範圍，難謂全為捷運交通事業所必須……。」明顯存有矛

盾。簡言之，報請徵收之範圍倘本應回歸土地徵收條例，

如果符合土地徵收條例所要求之公益性及必要性，又怎麼

會得出「此等徵收土地之範圍，難謂全為捷運交通事業所

必須」之結論？何況，行政及司法實務並非如此適用系爭

規定，已如前述。多數意見顯有論證之矛盾，無異是為了

宣告違憲而誤擴大系爭規定內容，將本不屬於系爭規定內

容之事項納入，作為違憲宣告之客體而已。 

2. 再者，解釋理由書第二段亦認為「故其徵收除應為興辦該

第二百零八條所規定之事業外，其徵收土地之範圍，並應

確為興辦該事業所必須。」卻又矛盾地得出「是依系爭規

定二、三報請徵收土地之範圍，難謂全為捷運交通事業所

必須，其徵收非捷運交通事業所必須之土地」的結論，再

次突顯多數意見混淆了「依法報請徵收」的涵義。多數意

見既無法大膽地認為系爭規定本身就取代了土地徵收條

例對於公益性及必要性之要求(這樣的認定也幾乎不可

能，理由在於超脫了立法者的意旨，系爭規定充其量只是

銜接土地徵收條例的規定，而非僅依系爭規定就可報請徵

收土地毫無限制。)，卻又想把系爭規定本身就不具備的

規範功能強加於其上，然後勉強地得出「報請徵收土地之

範圍，非交通事業所必須之土地」，不僅取代法院跨進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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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徵收判斷，亦不免流於以自我想像設定違憲結論才拼湊

理由之形式。 

3. 從而，在欲先得出違憲結論的前提下，多數意見對於比例

原則之操作難核實地面對根本性的問題，而須以其它不相

干的論述支撐違憲理由。解釋理由書第三段首先提及主管

機關辦理毗鄰地區土地之開發，係在有效利用土地資源、

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大眾捷運系統建設經費之取得，固有其

公益上之目的，即肯定立法目的具正當性。惟後續卻以「然

國家為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建設經費之取得

等目的，依法報請徵收交通事業所必須者以外之毗鄰地區

土地（下簡稱非交通事業所必須之土地），將使土地資源

之利益重新分配或移轉予國家或其他私人享有，造成原土

地所有權人遭受土地損失之特別犧牲。」開展比例原則之

審查。本文前亦述及，比例原則各該子原則有其穩定慣用

的判斷標準及內涵，多數意見導入這部分之論述明顯與比

例原則無關，除無助於比例原則之判斷，反而模糊了問題

的焦點。 

4. 況且多數意見以前開所述之立法目的(即土地資源利用、

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建設經費之取得等目的)認「非不得以

適當優惠方式與土地所有權人合作進行聯合或共同開

發、以市地重劃之方式使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重新整理

後仍分配土地、以區段徵收使原土地所有權人取回與原土

地同價值之土地、或以其他適當且對土地所有權侵害較小

之方式達成。」進而判斷不符最小侵害之方式而違反必要

性原則。然本文於比例原則之操作部分業已說明，比例原

則除具有憲法層次的效力，法律的制定、解釋或適用等亦

有比例原則的適用。本文認為縱依多數意見的理解，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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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最終選擇手段，在此之前自應採取最小侵害之方式自

不待言，多數意見據以作為論述之理由，正應是依比例原

則解釋、適用系爭規定的結果。但這是個案上適用比例原

則之問題。系爭規定並未排除個案適用比例原則，反而在

「依法報請徵收」時，固應適用土地徵收條例有關規定，

而來強調個案應適用比例原則，何以能因而作為違憲之理

由，豈不倒果為因？多數意見竟未意識到此點，反而得出

違憲之結論，本文實難認同，令人回想，論者有針對「先

有結論，再找理由」之詬病。 


